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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4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4日-2023年5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湖北省武汉市新

洲区阳逻开发区格林美产业园）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3年4月2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7人，代表股份630,827,6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28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60,645,0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8.96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170,182,6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3138％。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8人，代表股份170,332,615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31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02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170,182,61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313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3、公司全部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7,502,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29％；反对3,

044,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27％；弃权2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7,007,4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8.0479％；反对3,044,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76％；弃权

28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46％。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7,472,2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81％；反对3,

028,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2％；弃权3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6,977,2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8.0301％；反对3,028,9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782％；弃权

32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16％。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27,507,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38％；反对2,

993,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5％；弃权3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7,012,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8.0510％；反对2,993,3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73％；弃权

326,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16％。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7,559,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20％；反对2,

987,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36％；弃权2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7,064,7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8.0815％；反对2,987,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39％；弃权

28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46％。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7,144,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2％；反对3,

682,0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83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6,649,5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7.8377％；反对3,682,0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17％；弃权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27,471,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80％；反对3,

07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876％；弃权2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6,976,6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8.0298％；反对3,075,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057％；弃权

28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4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

资租赁）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2,658,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49％；反对8,

168,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49％；弃权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2,163,0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5.2037％；反对8,168,5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957％；弃权1,

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平台申请综合授信（含融

资租赁）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88,838,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3438％；反对

41,988,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561％；弃权1,00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8,343,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5.3486％；反对41,988,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6508％；弃权

1,00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邓洁律师与周佳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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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骨干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自愿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已严重

偏离了公司基本面，与公司经营结果和公司所付出的努力严重不符，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价值的高度认可，上述人员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

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不低于500万元， 且不超过1,

000万元。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周达、杨程钧、陈星宏、梁忠太、罗利成、王伟、张强、宋柯、黄

中强、蒋军、刘绍军、杨惠、喻林强、吴亚春、谢滨阳、宗慧杰、张勇、石诚等18位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具体如下：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周 达 董事长 1,522,500 0.0285%

2 杨程钧 董事、总裁 1,117,000 0.0209%

3 陈星宏 董事 0 0.0000%

4 梁忠太 监事 311,500 0.0058%

5 罗利成 联席总裁兼华中大区董事长 9,737,909 0.1824%

6 王 伟 联席总裁 173,989 0.0033%

7 张 强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388,600 0.0073%

8 宋 柯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385,000 0.0072%

9 黄中强 副总裁 18,500 0.0003%

10 蒋 军 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 0 0.0000%

11 刘绍军 总裁助理兼首席风险官 0 0.0000%

12 杨 惠 总裁助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 0 0.0000%

13 喻林强 西南大区董事长 0 0.0000%

14 吴亚春 华东大区董事长 0 0.0000%

15 谢滨阳 华北大区董事长 100,000 0.0019%

16 宗慧杰 华南大区董事长 0 0.0000%

17 张 勇 党委书记 0 0.0000%

18 石 诚 证券事务部总经理 0 0.0000%

3、上述增持主体中，周达、杨程钧、张强、宋柯、刘绍军、梁忠太等6位于2022年6月提

出股份增持计划。该6名增持主体于2022年9月7日，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2,33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4%，合计增持金额为600.61万元，

已实施完成该次股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6月14日及9月8日在信

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其余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未曾披露增持计划。

4、上述增持主体在本公告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已严重偏离了公司基

本面，与公司经营结果和公司所付出的努力严重不符，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以及价值的高度认可，决定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上述增持主体本次增持金额合计人民币不低于500万元，

且不超过1,000万元。

3、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计划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

牌，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增持计划。

6、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增持人员自有资金。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特定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8、本次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

9、相关增持主体承诺：本次增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在增持期间以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

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的资金未能及时到

位以及窗口期等因素，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

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增持计划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3-062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科股份” ）股票（证券代码：

000656）于2023年5月22日、5月23日、5月2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我核查并书面函询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 ）及实际控制人黄红云，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到期未支付的债务本金合计金额21.25亿元。

公司累计完成316.14亿元有息负债的期限调整工作,其中包括公开市场债务12笔，涉及

本金117.9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公司

债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号）。

（四）截至目前，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

增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19.17亿元（上述诉讼、仲裁的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40%。 其中，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涉及金额0.02亿元；

公司作为被告被诉或第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19.14亿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

增案件中， 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金额合计为2.2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累计诉讼及仲裁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号）。

（五）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收到重庆端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端恒建

筑” ）发来的《告知函》。 端恒建筑认为公司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作为上市公司，金科股份仍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故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

公司进行重整。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号）。

（六）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科控股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已严重偏离了公司基本面，控股股东坚定支持公司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推动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公司健康发展的工作，基于对公司基本面和管理层

的信心，并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金科控股拟自本

次股份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六个月（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

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内拟增持金额人民币不低于5千万元，且不超过1亿元，增持价格不

高于1.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号）。

（七）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293,063,704,413.5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145,211,485.00元；营业收入9,950,998,082.55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95,390,957.82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90,746,800.59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目前，除公司已公告的信息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金科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黄红

云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八）除上述股票交易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后续公司将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义务。

四、相关说明与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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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股东聂葆生先生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 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持有公司8,

110.24万股【注1】（占当时总股本的25.75%【注2】）的5%以上股东、董事聂葆生先生计

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315.01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

【注1】本减持计划期间，聂葆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其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公

司股份630.19万股，转让完成后聂葆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480.05万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5%以上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

其所持股份在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完成的公告》。

【注2】 上述所指 “总股本” 为减持计划预披露日的公司股份总数（315,013,532

股）。本减持计划期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股份登记上市，致使公司总股本增至317,217,131股。 下述股份比例数据未

作特别说明的均以2023年5月23日最新总股本317,217,131股为计算依据。本公告中数值

若出现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截至2023年5月23日，聂葆生先生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公司收到聂葆生先生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聂葆生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97,6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减持股份来源

聂葆生

集中竞价

交易

2023年2月8日至2023年2月

23日

13.27 897,680 0.28%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

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加的股份

合 计 — 13.27 897,680 0.28% —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总股本：315,256,050股【注3】）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总股本：317,217,131股）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聂葆生

合计持有股份 74,800,548 23.73% 73,902,868 23.3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73,712 4.43% 17,802,457【注4】 5.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826,836 19.29% 56,100,411【注5】 17.69%

【注3】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减持前一日公司总股本为计

算依据。

【注4】无限售条件股份差额部分系聂葆生先生实际减持前向其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630.19万股后， 年初按其上一年末持股数量重新计算高管锁定股所

致。

【注5】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化系每年年初按其上一年末持股数量重新计算高管锁定股

所致。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变动比例

2021年8月17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权益变动后聂葆生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6,294,780股， 经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实施后，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2,812,692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315,013,532股

的51.68%。

自上述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 聂葆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897,680股，减持后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1,915,012股；截至2023年5

月23日，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

登记上市导致公司总股本由315,013,532股增至317,217,131股， 聂葆生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被动稀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聂葆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317,217,131股的51.04%。

综上，聂葆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变动比例为0.6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聂

葆生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聂葆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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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

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2023年5月24日，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

十三个交易日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的规定，若公司股

票收盘价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披露公司股票存

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

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敬请投资者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1条第（四）款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截至2023年5月

2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十三个交易日低于1元/股，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2.3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连续十三个交易日每

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股，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止。 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5月19日、5月22日、5月23日收盘

后提交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3-33、2023-034、2023-036）， 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四次终

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风险提示

1、鉴于公司2022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22、

2021、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2年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股

票于2023年5月4日开市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2、截至2023年4月28日，公司已到期未归还借款本金为582.03亿元。 公司对外担保中

实质性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54.16亿元。公司正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事宜，积极解决

债务问题。 截至目前，公司及各方尚未形成全面债务重组解决方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215,586,656,941.2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3,871,494,529.67元；营业收入969,247,187.0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07,336,266.74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5,

471,382.94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 � �证券简称：ST泰禾 公告编号：2023-038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4日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24日上午9:15至2023年5月2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横屿路9号东二环泰禾广场泰禾中心30层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过半数董事推选董事葛勇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9日。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 共33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29,185,481股， 占总股本的

45.3688%。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77,848,

368股，占总股本的43.30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51,337,113股，占总股本的2.06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

下决议：

1、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438,6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5945％；反对49,504,4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841％；弃权242,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15％。 该

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011,

2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579％；反对49,

504,4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699％；弃权

2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2、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493,6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5993％；反对49,447,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791％；弃权244,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066,

2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970％；反对49,

447,7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296％；弃权

2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4％。

3、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949,4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6397％；反对48,991,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387％；弃权244,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2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522,

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208％；反对48,

991,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58％；弃权

24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4％。

4、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949,4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6397％；反对48,995,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390％；弃权240,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13％。 该

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522,

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208％；反对48,

995,9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86％；弃权

2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6％。

5、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891,5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6346％；反对49,074,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460％；弃权219,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94％。 该

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464,

1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797％；反对49,

074,8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647％；弃权

2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7％。

6、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80,380,3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6778％；反对48,387,3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52％；弃权417,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70％。 该

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952,

9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3270％；反对48,

387,3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762％；弃权

4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8％。

7、审议《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向关联方借款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叶荔女士、股东黄其森先生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

数988,205,796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92,354,2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65.5089％；反

对48,126,3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34.1371％；弃权49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40％。 该项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2,132,

6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546％；反对48,

126,3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908％；弃权

4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

8、审议《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384,2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5896％；反对49,302,1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662％；弃权499,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4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0,956,

8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193％；反对49,

302,1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261％；弃权

4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

9、审议《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处理日常融资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945,9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6394％；反对48,740,4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164％；弃权499,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4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518,

5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183％；反对48,

740,4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271％；弃权

4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

10、审议《关于预计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079,437,76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5944％；反对49,248,6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3614％；弃权499,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42％。该项议案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以特别

决议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 同意91,010,

3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6573％；反对49,

248,61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881％；弃权

49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日华、薛玢页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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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30 － 2023/5/31 2023/5/3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1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472,049,09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6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2,888,099.8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30 － 2023/5/31 2023/5/3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3）公司开展股权激励的对象将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

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公司在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

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限售股股票的股东（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将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

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65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

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发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本公

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每股0.1485元派发现金红利。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税务

机关审核无误后按照税收协定的规定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

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8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16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851-88600765

特此公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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